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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协议转让股份事项的进展暨签署 

《股份转让终止协议》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

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股东协议转让股份事项的进展情况 

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0 年 10 月 22

日披露了《关于控股股东,实际控制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87）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程宗玉先生与顾显涛

先生签署了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程宗玉先生拟向顾显涛先生转让公司 52,000,000

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7.9384%。 

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，上述股份转让尚未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

深圳分公司办理过户登记手续；顾显涛先生尚未向程宗玉先生支付《股份转让协

议》项下的股份转让价款。 

二、《股份转让终止协议》的主要内容 

公司于 2020年 11月 9日收到程宗玉先生的通知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程宗玉

先生与顾显涛先生就终止协议转让公司股份事宜达成一致，并于 2020 年 11月 6

日签署了《股份转让终止协议》，达成一致约定如下： 

甲方：程宗玉 

乙方：顾显涛 

第一条 甲乙双方于 2020年 10月 21日签订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甲方将其持

有的上市公司 52,000,000 股股份（约占上市公司总股份数的 7.9384%）及其附

属权利转让给乙方。经甲、乙双方友好协商，同意解除上述股份转让协议。 

第二条 《股份转让协议》所约定的双方彼此之间的权利、义务关系消灭，



即甲方无需履行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约定的标的股票过户义务，乙方无需履行《股

份转让协议》约定的付款义务。 

第三条 双方确认相互不构成违约，承诺不以任何形式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。 

第四条  各方对于因签署和履行本协议而获得的包括但不限于本协议的各

项条款、有关本协议的谈判，以及本协议任何一方和/或上市公司的商业秘密和

经营机密等应予保密的信息，应当严格保密。 

第五条 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，由各方友好协商解

决。 

第六条 本协议经各方签字或盖章后成立并生效。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因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终止，2020 年 10月 22日披露的转让方与受让方的《简

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中的持股变动事项未实际发生，该事项导致的权益变动未实

际生效，故该报告书未生效。 

本次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签署《股份转让终止协议》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

营产生影响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《股份转让终止协议》 

 

 

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

2020年 11月 10 日 


